梁徐街道关于2023年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简章的公告
为进一步加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，促进就业困难人员稳定就业，兜牢民生底线。根据《江苏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》（泰人社发〔2021〕13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，现就有关招聘事项公布如下：
一、招聘计划

本次共招聘40名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，具体岗位招聘名额及岗位要求详见《梁徐街道公益性岗位职位表》

	梁徐街道公益性岗位职位表

	岗位代码
	岗位名称
	工作期限
	岗位数
	工作地点

	1


	公共环境卫生
	2个月

（临时性）
	11
	梁徐街道及各社区

	2
	保洁保绿保安
	2个月

（临时性）
	10
	梁徐街道及各社区

	3
	河湖巡查与管护
	2个月

（临时性）
	10
	梁徐街道及各社区

	4
	养老托幼助残
	3年

（一般性）
	4
	梁徐街道及各社区

	5
	公共设施建设与管护
	3年

（一般性）
	4
	梁徐街道及各社区

	6
	社会救助
	3年

（一般性）
	1
	梁徐街道及各社区


二、招聘对象

招聘对象须为《江苏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的并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。登记失业人员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：
（一）城镇零就业、农村零转移就业家庭成员；
（二）就业困难的女40周岁以上、男50周岁以上人员；
（三）享受城镇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；
（四）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人员；
（五）持《残疾证》的残疾人；
（六）特困职工家庭成员；
（七）城乡毕业6个月以上未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；
（八）农村退役士兵、城镇自谋职业退役士兵；
（九）现役军人农村籍家属；
（十）就业困难的被征地农民和撤组建居的农民。
上述人员签订合同时须通过区人社部门就业困难人员认定。
三、报名条件

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；
2.身体健康，品行端正，遵守纪律，吃苦耐劳；
3.曾因违法犯罪受过各类处罚的人员、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、在各级考试考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、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员不得报考；
4.临时性公益性岗位年龄要求：女性50周岁以下，男性60周岁以下；一般性公益性岗位年龄要求：女性45周岁以下；男性55周岁以下；
5.临时性公益性岗位不限学历，一般性公益性岗位要求中专及以上学历，熟悉电脑；
6.姜堰区户籍。
四、招聘程序和方法

本次招聘工作按照报名、资格审核、面谈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和聘用的程序进行，具体如下：
（一）报名
报名采用现场报名方式进行。
1.报名时间：2023年9月11日-9月25日，工作日上午9:00-11:30，下午2:30-5:30。
2.报名地点：梁徐街道为民服务中心1-2号窗口。
3.报名时须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1）《梁徐街道2023年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报名表》（附件）；
（2）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3）本人近期免冠一寸彩色照片2张；
（4）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（需携带所认定的《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》，在户籍所在地为民服务中心办理）。
4.报名注意事项：
（1）本人直接报名有困难的，可委托他人按上述要求代为报名。代报名人须提供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（2）报名人员须根据自身条件，对照《简章》规定填写《报名表》（报名表可现场领取）。报名人员应对自己所填表格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如因所填写内容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全面而影响本人聘用的，责任自负。
（3）对报名人员的资格审查工作，贯穿公开招聘工作的全过程。对弄虚作假者或因本人原因就困身份失效者，一经发现，无论公开招聘工作进行到何阶段，当即取消其相应资格。
（二）资格审核

根据报名者提供的材料，对照报考条件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，通过审核的人员进入下一环节。
（三）面谈

资格审核通过后，将根据岗位需求情况适时组织具备适岗能力的人员进行面谈，面谈主要围绕就业困难情况、人际交往能力和岗位履职能力进行现场交流。未按时参加者视为自动放弃。
（四）体检

在面谈合格人员中，根据报考人员面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岗位招聘计划1:1比例确定体检对象。面谈成绩相同的，另行组织面谈确定。
体检标准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(试行)》执行，因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、放弃体检、被取消体检资格或体检不合格等原因出现缺额时，根据岗位按照面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依次递补。
体检人员名单在姜堰区人民政府网站、姜堰就业网公布。体检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，费用自理。
（五）考察

考察侧重于思想政治表现、道德品质以及与应聘岗位相关的业务能力。考察工作由姜堰区人民政府梁徐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。
（六）公示和聘用

考察合格人员确认为拟录用人员，在姜堰区政府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，对公示无异议的人员按规定予以聘用并签订合同。
五、工资待遇

聘用人员严格按照上级相关规定进行工作考核和薪酬管理。临时性公益性岗位属临时性、辅助性用工，工资标准按22元/小时计算，不缴纳社会保险；一般性公益性岗位月工资不低于姜堰区当年最低工资标准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。
六、纪律与监督

招聘工作严格贯彻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严格坚持规定条件、程序和标准，严肃招聘纪律，秉公办事，严禁弄虚作假，徇私舞弊，一旦发现立即取消考生的聘用资格。招聘工作接受社会监督。对违反考试、聘用纪律的工作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即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
七、本公告由姜堰区人民政府梁徐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。
咨询电话：0523-80593591

监督电话：0523-80512150

附件：姜堰区梁徐街道2023年招聘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报名表

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梁徐街道办事处

  2023年9月10日
